附件2.

昌黎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巡查报告制度

（试行）

一、各级网格巡查规定

（一）一级网格

    1.一级网格办公室。负责汇总一级网格各部门和二级网格上报的基础数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交由对应的网格单位进行查处。每两个月组织相关部门对二级网格运行和问题处理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二级网格巡查重点事项进行抽查。

2.各部门相关股室对所负责监管的事项进行定期巡查并及时填写巡查台账，每周进行汇总。各单位将本部门承担的环境监管事项于每月25日报至一级网格办（县环保局）。

 (二)二级网格

     1.各镇乡二级网格办公室每周五汇总本级各部门和三级网格的巡查台账，并报至一级网格办公室。每月组织镇乡相关所对三级网格运行和问题处理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重点村街、重点环境监管事项进行抽查。对重点企业、重点区域每月至少一次夜查。

2. 镇乡各部门对分管的监管任务每天进行巡查并及时填写巡查台账，每周报二级网格办公室。

（三）三级网格

1.各村街监管人员按照监管责任片区定期进行巡查并填写巡查台账。一周内将监管责任区内的所有事项巡查一遍，每周五将巡查台账交给包村干部（镇乡指定监督员），上报到二级网格办。

二、问题的处理要求

    一级网格中各部门的监管人员对于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上报本部门，并及时解决处理，对需要其他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到县网格办。

    二级网格中本级各部门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到二级网格办，进行处理，如需一级网格协调解决的要迅速上报到县网格办。

三级网格监管人员发现问题应立即制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到二级网格办处理。

